                                                    合同编号 : 

采 购 合 同

供方:通海腾宇钙镁熔剂有限公司            需方: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第一条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包装规格
	单价
	 数量
	金额

	石灰粉
	25kg/袋
	420+140元/吨

(石灰粉+抵昆运费)
	7.1吨

(284袋*25kg)
	3976元（含普票）

	  产品金额合计 :￥ 3976.00 大写:人民币叁仟玖佰柒拾陆元整

	  以上产品单价 、总金额为含税价格


第二条 产品质量标准及验收

2.1按照产品对应的国家标准执行。

2.2需方照合同约定及国家标准对产品进行验收。需方应于货到/提货当日对产品数量、包装进行验收，且应于货到/提货10日内对产品含量进行验收，期间未提出异议的，则视为供方交付产品符合合同约定。

2.3 供方所供产品保质期不得低于产品本身保质期的三分之二。在规定的质保期内，因为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需方或需方客户因使用本产品产生了不良影响或损失，供方应当在收到通知后3日内提出解决方案，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供方承担。

第三条 产品交付

3.1 付款方式及约定：供方先行开具普通电子发票，收货后次日付清尾款。
3.2供方收款账号信息

名户：通海腾宇钙镁熔剂有限公司

开户行：云南通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杨广支行

收款账号：6400 0122 4624 0012

3.3供需方确认开票后，供方应于2日内出货，并运送至以下三个地点，并耐心协助需方指定联系人至卸货完毕，清点数量验收完毕。

①昆明市五华区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西门（陈建霞 15925168685）

②昆明市呈贡区昆明医科大学呈贡校区西院北门（张云艳18987100574）

③西山区杨家村52号，省委党校（孙华15911614362）

3.4产品包装要求:包装:编织袋包装，包装物不予回收

3.5货物未移交至需方前，与货物相关的所有风险由供方承担。

3.6供方于交易履行当月依据实际结算金额开具3%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邮寄至需方（电子票除外）。

第四条 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

4.1 供方未能于约定交货时间前完成备货，造成迟延交货的，延迟交货期间按照合同总金额的千分之五支付需方，且需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供方按照所供产品的市场行情价格支付需方以现有市场价合计产品数量的总金额的20%违约金。

4.2供方付的产品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包装、数量及质量的，需方有要求供方支付合同金额10%的违约金。因此对需方造成损失的，供方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4.3如一方违约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所产生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代理费、诉讼费)。

4.4 供需双方对交易争议应友好协商，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用等，皆由被告承担。第五条其他事项

5.1本合同未尽事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规定执行，供需双方对此交易约定有补充变更的，须签订补充协议。

5.2本合同一式贰份，供需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后，自需方支付货款之日起生效。合同传真件、扫描件具有与原件同等的法律效力。

5.3 合同签订地点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供方(盖章): 通海腾宇钙镁熔剂有限公司        需方(盖章)：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地址:                                      地址: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官渡区世纪金源国际商务中心 2幢6A号

经办人:                                    经办人: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